
原住民出生「從姓」、「身分取得」、「民族別」登記申請書(含約定事項)

申請日期：    年   月   日

新 生 兒
姓 名

出生年月日     年   月   日
國民身分證
統 一 編 號

新 生 兒
戶 籍 地 址

高雄市鳳山區

        里    鄰        街（路）      巷    弄      號   樓

法令依據暨
約 定 事 項

【父母雙方均為原住民身分】

□依原住民身分法第四條第一項、第十條第二項，經父母雙方協議取得(□山地□平地)

原住民身分，並依原住民民族別註記辦法第六條第二項註記為             族。

【父母一方為原住民身分】

□依原住民身分法第四條第二項，經父母雙方協議約定從(□父姓□母姓□原住民傳統

名字)，取得(□山地□平地)原住民身分，並依原住民民族別註記辦法第六條第三項

註記為             族。

【出生未認領】

□依原住民身分法第六條第一項，原住民女子之非婚生子女，取得(□山地□平地)原

住民身分，並依原住民民族別註記辦法第八條第一項註記為             族。

【出生同時續辦認領】

□依原住民身分法第六條第一項，原住民女子之非婚生子女，取得(□山地□平地)原

住民身分，並依原住民民族別註記辦法第八條第一項註記為             族。因同

時經非原住民身分生父認領，雙方約定從(□母姓□原住民傳統名字)，依原住民身

分法第六條第二項，其原住民身分不喪失。

□依原住民身分法第六條第三項，非原住民女子之非婚生子女，經原住民身分生父認
領，且約定從(□父姓□原住民傳統名字)，取得(□山地□平地)原住民身分，並依
原住民民族別註記辦法第八條第三項註記為             族。

□其他：

附 繳 證 件 □出生證明文件 □約定書 □同意書 □委託書 □其他：

申 請 人

註：父母(法代)
受託人

(父)

(母)

(受託人)

國民身分證
統 一 編 號

(父)

(母)

(受託人)

與 當 事
人 關 係

當事人之

□父母(法定代理人)

□其他：

申 請 人
戶 籍 地 址

□同新生兒地址
(父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聯絡電話：

(母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聯絡電話：

(受託人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聯絡電話：

出生同時取得


